
土木工程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 

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20〕
8 号）、《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辽招考委《转发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辽宁省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

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21〕7 号）及《沈阳建筑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管理办法》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复试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一志愿考生进入 
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

上线人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080100 力学 全日制 253 34 51 0 

081401 岩土工程 全日制 263 37 56 12 

081402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63 37 56 60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 
全日制 263 37 56 2 

085900 土木水利 非全日制 263 37 56 4 

注：土木水利（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仅招收定向就业考生，土木水利（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另行通知。 

二、复试差额比例 

学院各学科领域复试差额比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生源充足的学科领域不低

于 120%。 

三、复试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地点 

3 月 19 日 
（周五） 

8:30-17:00 

选择复试专业课科目 线上 

审核考生报考资格：考生初试准考证，身份证，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学籍

学历认证材料（《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

届生）、《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往届生）、《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网

线上 



上无法查询学历信息的考生）），报考“退役大

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提交《入伍批准书》和

《退出现役证》，确定答辩分组及答辩顺序 
组织各考核小组 2 名秘书培训，调试好全向麦克

风、外置会议摄像头等设备 
 

组织全体参加复试老师、考生开展招生远程面试

系统的使用学习及模拟测试，完成除考试内容外

的全部环节演练，保证网络远程复试顺利开展 
 

3 月 20 日 
（周六） 

13:00-13:20 
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

试教师会议，考核小组组长抽签 
 

13:30-16:30 
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

试（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 
线上 

18:00-20:00 
汇总复试考生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及外

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 
 

3 月 21 日 
（周日） 

13:30-15:30 
按照录取原则，提出拟录取建议名单并报研究生

院 
 

下午 
经审批合格后，公布土木工程学院拟录取名单 线上 

发放拟录取考生调档函、签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

养协议 
线上 

3 月 22 日-4 月 2 日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 学院网站 

四、复试内容 
（一）专业能力考核 
1.复试专业课考核科目选择的规定和说明 
力学复试科目为《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任选其一，所选复试科目应与

初试科目不同；岩土工程复试科目为《土力学》；结构工程复试科目为《混凝土

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任选其一；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复试

科目为《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安全原理》任选其一；

土木水利（全日制、非全日制）复试科目为《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

设计原理》、《土力学》、《安全原理》任选其一。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程序、方式及时间 
专业能力考核内容为专业课考核，采用网络远程监控面试形式进行，具体科

目详见招生学科（类别）领域目录，主要考察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全面考

核考生对本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考生

需回答随机抽到的题库中的 3 道专业课试题，5 人组成的复试小组根据考生作答

情况提问相关专业问题，每位考生考核时间一般应不少于 15 分钟。 
（二）综合素质考核 



1. 综合素质考核内容、程序、方式及时间 
综合素质考核采用网络远程监控面试形式进行，考生需回答随机抽到的题库

中的 3 道不同科目试题，5 人组成的复试小组根据考生作答情况提问相关专业问

题，每位考生考核时间一般应不少于 12 分钟。 
2.考核内容 
1)基础知识及基本理论，专业基本知识； 
2)本专业领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3)实践能力（实验技能及计算机能力）； 
4)对本学科专业前沿知识、研究动态的了解情况； 
5)对所学专业的认识等； 
6)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诚信评判。 
3.成绩比例 
1)专业基础知识，该项占总成绩的 50％； 
2)工程实践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该项占总成绩的 20％； 
3)综合素质及培养潜力，该项占总成绩的 30％。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由 3 人组成的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小组统一负责组织实施，

以网络远程监控面试形式进行，考生需朗读和翻译随机抽到的题库中的 1 道专业

外语试题，每人不少于 3 分钟，包括每人用外语自我介绍时间 1-2 分钟，重点考

查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进行听说交流的能力。 
成绩比例如下： 
1)听说交流能力，占总成绩的 40％； 
2)词汇及句子翻译能力，占总成绩的 50％； 
3)其他方面，占总成绩的 10％。 
（四）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考核采用网络远程监控面试形式进行，主要考察学生在本

专业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考生需回答随机抽到的两门科

目中各 3 道不同试题，每门科目满分均为 100 分，5 人组成的复试小组根据考生

作答情况提问相关专业问题，每位考生考核时间一般应不少于 15 分钟。 
考核分组采取双盲抽签方式，即复试小组的教师组成在考核前抽签产生，考

生在考核前进行随机分组和组内排序，再进行教师组和考生组配对抽签。 
五、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各科目成绩确定 
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力测试考核满分均为 100 分，其

中复试各项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专业能力考核成绩由每位复试工作组或复试小组成员独立给出分数，去掉最

高分和最低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综合素质考核成绩由每位复试工作组或复试

小组成员独立给出分数，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成绩由每位测试人员独立给出分数，取算术平均值得出。同等学力考生加

试考核成绩由每位复试工作组或复试小组成员独立给出分数，去掉最高分和最低

分后取算术平均值得出。 
（二）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计算公式为：复试总成绩=专业课考核×50%+综合素质考核×40%+外语听说

能力测试×10% 
（三）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计算公式为：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2×60%+复试总成绩×40%。 
六、拟录取原则 
（一）一志愿考生录取原则  
以志愿优先为原则，一志愿考生优先按照所在学科领域招生计划及考生入学

考试加权总成绩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如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无法分出高低，则依次取小数点后三、四位等。如依然相同，则依次按初试数学、

外语、政治、专业课单科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二）不予录取原则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

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内容中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任一项

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核成

绩低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复试工作使用教育部推荐的由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研发的“招生远程面

试系统”（备用平台“腾讯会议”），采取双机位，考生须确保网络畅通并准备



两台视频设备（笔记本、手机或外接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台式电脑）其中一台用于

远程复试，一台用于实时监控。 
2.考核前，所有考生均需现场宣读《沈阳建筑大学 2021 年网络远程复试考生

诚信承诺书》。 
3.拟录取结果公布后，考生放弃录取的，须签订《放弃拟录取资格承诺书》

（如考生无法取得联系视为主动放弃录取资格），由学院按录取原则递补录取。 
4.本年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

阶段复试。 
5.本细则未尽事宜由土木工程学院 2021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李老师，电话：024-24691858，手机：13322405863 

任老师，电话：024-24691803，手机：17640090585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